
   A/CONF.192/BMS/2008/WP.5

   
 
8 July 200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8-41453 (C)    090708    090708 
*0841453* 

 

各国审议《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 

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 

纲领》执行情况的第三次两年期会议 

2008 年 7 月 14 日至 18 日，纽约 
 
 
 

  成果文件行文草案 
 
 

 一. 国际合作、援助和国家能力建设 
 
 

1. 各国讨论了收受国和捐助国为促进信息交流、实际合作、国内经验、最佳做

法和所获经验教训所作的各项努力，以及国际组织、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和民

间社会组织在协助各国增进国家能力以有效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

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2. 各国审议了各个步骤，用以进一步了解旨在满足援助需求和将需求与现有资

源相匹配的现行双边和多边机制。在这方面，各国对裁军事务厅建立行动纲领执

行支助系统、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建立需求和资源匹配数据库表示欢迎，

该数据库将与执行支助系统一起构成一个了解《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一站式

店所”和一个推动在小武器和轻武器领域能力建设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与援助的综

合信息中心。 

3. 各国强调，虽然列报援助需求的具体格式属于国家权限，但如果在可适用的

情况下将援助需求作为载列可计量目标的具体项目编列，以此作为国家小武器行

动计划和更广泛减贫战略的一部分，并在行动纲领执行支助系统中予以公示，援

助提案的价值就会有所提高。各国还强调，可将国家报告作为一个工具，用于传

递援助需求和有关可用来满足此类需求的资源和机制方面的信息。各国还注意

到，可以通过进一步制定报告程序标准化要素，减轻国家报告的制作任务。 

4. 各国注意到，国家协调机构可在促进和推动援助与合作进程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国家可酌情向此类机构提供援助，以提高各国编制项目提

案、调集资源、共享信息和执行方案的能力，便于有效执行《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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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国注意到，援助与合作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包括技术和财政支助、提供专

门知识、建立网络和共享良好做法方面的信息。 

6. 各国强调必须采取区域办法执行《行动纲领》，因此，应在有能力采取行动

的有关国家和国际、区域及次区域组织的资助下召开区域会议。各国欢迎联合国

必要时在举办此类区域会议方面，尤其是在各国两年期会议间隔期间的年份举办

此类区域会议方面发挥协调作用。各国还鼓励民间社会组织积极参加此类会议。 

今后方针 

 [待填入案文] 

 

 二. 非法经纪活动 
 
 

7. 各国注意到非法经纪活动对安全、稳定、解决冲突、发展、预防犯罪、毒品

贩运问题、人道主义援助和执行武器禁运工作都产生不利影响，并重申小武器非

法经纪活动是一个严重问题，国际社会务必予以紧迫处理。 

8. 各国注意到，虽然有 50 个会员国报告称，现行出口管制立法已涵盖经纪活

动，还有 30 个会员国报告称，它们正在制定国内经纪活动管制办法，但为了确

保所有国家都制定适当的立法和管制办法，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9. 各国审议了有关经纪活动的国内立法和条例现况，重申在尚未立法的情况下

致力于制定和执行此类立法和（条例）。在这方面，各国强调，法律、条例和行

政程序如果被纳入国家出口管制系统，就会更加有效，并确认虽然各区域对非法

经纪活动的性质和频率存在严重分歧，但经纪活动根据定义是一个全球问题，因

为缺乏适当的立法和管制乃是助长肆无忌惮的武器经纪活动的因素。 

10. 各国回顾，《审议在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经纪活动方面加

强国际合作的进一步步骤的政府专家组报告》（A/62/163 和 Corr.1）提出了一整

套旨在处理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经纪活动挑战的重要建议。各国强调必须采取进

一步步骤执行这些建议，并着重指出，必须在相关条例中全面处理小武器和轻武

器非法经纪活动的问题，其中应包括供资和运输等相关活动。 

11. 各国还讨论了以下问题：国家立法中现行经纪活动管制办法的实效，尤其是

此类管制办法是否和如何有助于打击非法经纪活动；此类管制办法的收益和成

本；以及可能给合法经纪活动带来的额外监管负担。 

12. 各国认识到，它们对各国在交流非法经纪人资料方面的合作程度，或对交流

此类资料是否会有效促进处理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经纪活动的问题所知甚少。 

13. 各国讨论了相关国际援助方案，同时注意到区域和国际会议及活动的作用、

恪守和执行相关区域协定、与次区域组织、区域组织以及世界海关组织和国际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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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预防非法武器经纪活动并在这个领域进一步开展国际合

作、援助和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14. 各国还考虑在有关《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包括为处理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

经纪活动而采取的行动的有效国家报告制度中利用因特网资源，并重申裁军事务

厅网站在促进国家报告资料共享方面的作用。 

今后方针 

 [待填入案文] 

 

 三. 库存管理和剩余处置 
 
 

15. 各国确认，管理不善和无适当安全保障的小武器和轻武器库存构成严重的安

全威胁，因为它们有可能成为小武器和轻武器转入非法贸易的重要来源。 

16. 各国强调，有关库存管理的决策，包括查明剩余小武器和轻武器的行动和剩

余处置方面的措施，均属于国家权限。 

17. 各国强调需要提高有关国家当局对建立适当库存管理制度和程序至关重要

性的认识。 

18. 会议指出，有效库存管理制度的存在有助于查明剩余小武器和轻武器，适当

的标识和记录及跟踪系统的存在也是提高库存管理实效的因素。 

19. 各国确认，妥善管理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弹药库存既可彰显效率，又经济合算。

这样做会有助于防止事故，减少转用和扩散的风险，还有助于降低剩余积累率和

置换率。妥善管理也有助于提高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弹药库存的可靠性。 

20. 各国又确认，有效的库存管理和剩余处置需要相应的国家法律、条例和行政

程序，包括加强安全保障的各项规定。建立有效的库存管理条例、标准和程序意

味着：除其他外，将资源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a) 制定措施和建立基础设施，以改善库存实物安全，包括监控库存的存取

情况； 

 (b) 必要时搬迁现有库存； 

 (c) 采购库存管理所需信息技术和设备； 

 (d) 征聘和培训工作人员； 

 (e) 建立查明和惩处违反既定标准和程序行为的能力； 

 (f) 机构间和部门间合作和信息交流，以确定适当的库存地点，推动共享库

存管理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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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双边和多边交流最佳做法信息。 

21. 各国还注意到，妥善查明和负责任地处置剩余库存，最好是销毁库存的工作

需要有资源，除其他外用于： 

 (a) 通过机构间合作和信息交流评估每个国家的库存要求； 

 (b) 采购和使用销毁库存的设备； 

 (c) 建立安全运输和销毁前保障库存安全的制度和程序； 

 (d) 征聘和培训工作人员； 

 (e) 尽量减少销毁库存方案尤其是迁址和清理的环境影响； 

 (f) 制定措施，记录被销毁的物项； 

 (g) 为销毁库存行动提供资金； 

 (h) 双边和多边交流最佳做法方面的信息。 

22. 各国确认，全面定期审查现行管理、安全和保障措施，是改善库存管理的第

一步，又确认技术审查只能由训练有素的人员进行。 

23. 各国注意到，主管国家当局必须准确了解国内小武器和轻武器库存情况和规

模，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的要求。为此，需要建立全面库存会计制度，以便使各国

能够对库存流动情况进行分类、清点和记录。 

24. 各国确认，需要对库存的实际状况进行定期评估，以防止恶化。在这方面，

各国又注意到，需要建立技术视察制度，并进行人员培训，以进行必要的监视。 

25. 各国强调，需要加强信息交流，了解与落实库存管理和剩余处置/销毁有关

的挑战和机会，包括这些领域的最佳做法。各国相互鼓励提供详细资料，说明本

国采取的库存管理和库存安全措施，以及在这方面遇到的挑战和问题。 

26. 各国同意提供更全面资料，说明其销毁剩余库存活动的规模，包括通过销毁

以外的其他方法处置剩余库存情况的资料，以及在这方面提供和收到的援助，并

允诺提供关于从其他国家获得剩余小武器情况的报告。 

今后方针 

 [待填入案文] 

 


